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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5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川化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7 号 

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

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川化股份”）于 2016 年 4

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对以

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的议案》。现将公司对以前年度会计差

错更正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计差错内容 

差错 1：2013 年度和 2014年度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

公司（简称“永鑫公司”）向本公司提供工程和维修，少计工程款和

维修款累计调减期初留存收益 4,021,700.32 元。 

情况说明：公司接受永鑫公司提供工程和维修劳务，公司业务部

门与永鑫公司办妥了工程验收结算手续，后因永鑫公司人员变动，

相关资料未按工作流程转到财务部门，未及时与川化股份办理票据

结算，因此一直以来双方账务核对均未发现该差错。2016 年永鑫公

司实行营改增自查，永鑫公司在对所有合同清理时发现川化股份在

2013年度、2014年度尚有工程款和维修款 4,021,700.32元未开票结

算，经与公司业务部门及相关人员核对确认无误后，将发票开具给

公司。2015 年度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追溯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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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错 2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输气管理处（简称“中石

油”）于 2015年度补开发票收以前年度天然气价差调减期初留存收

益 6,712,011.95 元。 

情况说明：2015 年度公司追溯补计天然气差价款，因中石油对

天然气结构气价进行了调整，导致双方形成了结算价差。即中石油

是按照对用气量未超过 2012 年度存量气用户计算 2013 及 2014年度

的用气价格，而公司仍按双方签订的天然气供销合同确定的价格计

算，在经双方核对确认后，中石油将发票补开给了公司。为此，

2015年度公司将根据双方确认后的价差进行追溯调整。 

二、具体会计处理 

序号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

1 
更正2013年度和2014年度

少确认的工程修理费 

在建工程 11,672,818.66 

管理费用 3,981,133.32 

年初未分配利润 -40,567.00 

应付账款 15,694,518.98 

2 

更正 14 年度本公司和中国

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往

来账差异 

预付账款 1,000,000.00 

营业成本 -1,000,000.00 

3 

更正 13 年度本公司和中国

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

然气结算价差 

年初未分配利润 -7,712,011.95 

预付账款 -7,712,011.95 

三、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

以上前期差错更正对 2015 年度年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金额为

-10,733,712.27 元。 

四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和

意见 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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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国家相关法

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是对以往存在问题的更正，符合公司实

际经营和财务状况，同意本次对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公开发行

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

经营和财务状况。董事会关于该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

定，同意本次对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《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》的有关规定，在与公司审计会计

师进行了充分沟通后，我们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财务状

况，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，未造成以前年度盈亏性质改

变，不存在利用该事项调节利润误导投资者的情形，没有损害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六届董事会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第六届监事会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

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

